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关于转发省教育厅

《关于建立江西省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信息

管理台帐系统的通知》的通知

相关县（区）教体局，全市普通高（完）中：

为适应新课程改革和高考综合改革的需要，省教育厅建

立了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信息管理台账系统，对全省普通高中

办学条件改善情况实行动态管理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将省

教育厅《关于建立江西省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信息管理台帐系

统的通知》（赣教基字[2020]3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

习文件精神，做好相关工作。

相关县区、各高中学校要高度重视，提高思想认识，指

定专人负责台账系统的日常管理工作，于 11 月 9 日前将管

理员账号信息登记表（见附件）发送至市教育局普高处，联

系 人 ： 莫 老 师 ， 联 系 电 话 ： 83986480 ， 邮 箱 ：

309717439@qq.com.(县区普通高中学校由县区统一汇总上

报)

mailto:309717439@qq.com


附件：省教育厅《关于建立江西省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信

息管理台帐系统的通知》（赣教基字[2020]36 号）

南昌市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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